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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目

衢州市衢江区生命绿

洲公益服务中心

证章管理制度

的

记证等

第二章 适用范围

第二条 印章包括公章、法定代表人名章、合同专用章等。

第三条 证照包括衢生

第一条 为加强衢州市衢江区生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衢生”）印章和证照的管理，确保印章作为行使职权的重要

凭证和工具的安全使用与保管，确保证照在衢生运营管理活动中

安全、有效、合法地使用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内部规章

制度的要求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法人登记证书、资质证书、税务登

。

第三章 保管、借领与停用

第四条 所有印章、证照，均由理事会统一安排专人保管。

印章、证照的保管必须安全可靠，加锁保存。

第五条 印章、证照管理人因事离岗或请假时，由理事会指

定人员代管，不得私自委托他人代管。

第六条 印章保管人制定印章管理目录清单，详细记录各

类印章名称、当前保管人、历史出借记录。印章、证照目录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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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档案文件进行管理。

第七条 需要外出使用的印章、证照，使用人需办理印章、

证照借出审批手续，经部门负责人和印章、证照保管人审批后，方

可借出。借出手续必须记录借出时间、预计归还日期，到期未还

的，由印章、证照保管部门负责追回。

第八条 借领人因调岗、离职等原因不再保管印章、证照时，

须与印章、证照保管人办理归还手续，由新的使用人借出。

第十条 有以下情况，相关印章必须停用

第九条 印章、证照保管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或遗失，应保

护现场，及时汇报，配合查处。

：

（一）法人名称变动；

（二）印章损坏、遗失或被窃，需声明作废。

（三）印章停用时，需经理事会批准，印章停用销毁后，建

立停用销毁的档案记录。

第四章 印章、证照的使用

第十一条 各类文件必须按衢生要求，申请审批流程通过后

方可盖章。

第十二条 用章前应登记、签字，注明用章缘由。未经审批

或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的公文、报表等文件不得用章。

第十三条 严禁为空白介绍信、信笺或稿纸等空白文件加盖

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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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证照年检与变

第十四条 对行文不规范的文件（如字迹潦草、有明显涂改

痕迹、表达不清、落款单位不明），严禁加盖公章。

第十七条 如需复印证照资料，应按照衢生申请审批要求，审

第十六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衢生的证照进行各种担保或

第十五条 印章使用审批手续完成后，由印章保管部门统一

归档。对于长期外借的印章，盖章手续由印章保管部门抄送印章

借领人，由借领人负责盖章。盖章手续齐全的情况下，公章借领

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盖章，否则印章保管人将收回该印章。

从事其他非法活动。

批流程通过后，方可办理。

更

第十八条 证照年检是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衢生规定，定

期对证照进行审查和检验，以确保其合法性和有效性。

第六章 附

第二十一条 变更手续完成后，及时更新证照信息，确保与

实际情况一致

第二十条 如需变更证照相关信息，应向理事会提交变更申

第十九条 证照保管人应按照要求及时办理证照年检手续

，确保证照在有效期内使用。

请，经审核批准后，组织办理变更手续。

。

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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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衢州市衢江区生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拥有对本

制度的最终解释权，并有权对本制度进行修订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经衢州市衢江区生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

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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